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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与人保金服开展支付技术服务合作关

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2〕22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）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

等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与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金服”）

开展支付技术服务合作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以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本公司与人保金服的原支付服务合作协议于 2022 年 9

月 9日到期。2022年 9月 10日，本公司与人保金服签订《支

付技术服务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协议有效

期三年。人保金服作为互联网金融技术和咨询服务商，利用

自身的技术与服务集成能力，对银行、非银机构或清算组织

的支付通道、支付结算产品进行整合，由其合作的支付业务

服务供应商向本公司及分支机构提供支付技术服务，本次合

作结算产品为：B2B和 B2C网关收款、快捷支付、一码通支

付、信用卡分期支付、代理支付宝收款、代理微信收款、POS

刷卡收款。与人保金服的合作有利于提高本公司及分支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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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结算效率，降低结算成本，促进业务发展。本协议为统

一交易协议，关联交易类型为服务类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人保金服为我公司及分支机构提供包括但不限于“支付

通道服务”、“集合对账服务”、“技术对接服务”、“差

错处理服务”、“会员账户服务”、“运行维护服务”、“终

端提供与维护”等一站式支付集成服务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：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互联网信息服务；第二类增值电

信业务；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；拍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

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人工

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创业空

间服务；网络技术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

软件开发；软件外包服务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；计算机

系统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广告制作；广告发布；广告

设计、代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财务咨询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

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

商品）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组织文化艺

术交流活动；物业管理；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；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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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咨询服务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软件销售；汽车拖

车、求援、清障服务；代驾服务；洗车服务；商务代理代办

服务；销售代理；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；咨询策划服

务；健康咨询服务（不含诊疗服务）；机动车修理和维护；

智能车载设备制造；智能车载设备销售；物联网技术研发；

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

售；信息安全设备销售；汽车零配件批发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

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；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

金属制品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润滑油销售；新材料技术推

广服务；汽车装饰用品销售；二手车经纪；二手车经销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

法定代表人：于泽

注册地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中心商务区）旷世国际大厦

2-1204（天津信隆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507号）

注册资本：141486.604432万元人民币

注册资本变化：

2016.11-2020.12 100000万元人民币

2020.12至今 141486.604432万元人民币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人保金服是本公司控股

股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人民

保险集团”）的子公司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直接持有人保金

服总股本的约70.68%，本公司持有人保金服总股本的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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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59%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子公司人保寿险持有人保金服

总股本的约11.73%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（一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

本协议于2022年9月10日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

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有效期三年。

（二）交易的定价政策

本协议服务项目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要求，参照本

公司与独立第三方同类型业务收费标准约定各项支付技术

服务费用费率。最终价格总体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

或者收费标准，符合按照公允性原则对关联交易定价的监管

要求，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，本公司向人保金

服支付的集成服务费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整，2023

年本公司向人保金服支付的集成服务费用累计不超过人民

币捌仟万元整，2024年本公司向人保金服支付的集成服务费

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捌仟万元整，2025年1月1日起至协议到

期日，本公司向人保金服支付的集成服务费用累计不超过人

民币陆仟万元整。

该交易事项不适用关联交易金额比例要求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
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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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8月 25日，本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了

《关于与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<支付技术服务合作协

议>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22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三十

八次会议，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审议了《关于与人保金融服

务有限公司签订<支付技术服务合作协议>的议案》，董事会

（包括独立董事）认为与人保金服的《支付技术服务合作协

议》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，交易

条款公平合理，且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独立董事均投赞成票。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2年 9月 13日


